2024年秭归县转移支付决算情况说明

2024年，秭归县收到上级补助收入365638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285665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79961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12万，具体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
2024年，我县收到一般公共预算上级补助收入285665万元，其中：返还性收入15471万元；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236875万元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按照有关规定，能明确具体用途的已严格按文件精神相应列支到对应科目和项目，未明确具体用途的转移支付资金已统筹安排，重点用于教育、社会保障、公共卫生等民生支出和县委、县政府确定的重点项目支出。

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3319万元。我县已将专项转移支付按照省专款管理规定，列支到对应的项目和科目。其中，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61万元，国防支出3万元，公共安全支出248万元，教育支出1631万元，科学技术支出254万元，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7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7万元，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257万元，节能环保支出703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3000万元，农林水支出10760万元，交通运输支出700万元，资源勘探工业信息支出1060万元，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50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7876万元，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6452万元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

2024年，我县收到政府性基金预算上级补助收入79961万元，我县已按照文件规定将转移支付收入安排对应的项目和科目。其中：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万元，农林水支出61203万元，超长期特别国债安排的支出15300万元，其他支出3456万元。

（三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

2024年，我县收到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上级补助收入12万元，已安排到对应的项目中使用。
（四）对下级安排转移支付支出情况

2024年，我县转移支付收入均纳入县本级安排支出，未对下级安排转移支付支出。

